附件2

2026年市级耕地建设与利用项目
实施指导意见

2026年市级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主要用于高标准农田建成工程设施管护、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
一、高标准农田建成工程设施管护
为巩固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2026年支持两江新区、万州、黔江、涪陵、大渡口、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北碚、巴南、长寿、江津、合川、永川、南川、綦江、大足、璧山、铜梁、潼南、荣昌、开州、梁平、武隆、城口、丰都、垫江、忠县、云阳、奉节、巫山、巫溪、石柱、秀山、酉阳、彭水、万盛经开区等37个区县实施高标准农田建成工程设施管护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主体开展已建成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等。
工作要求：各区县要按照“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的原则明确工程管护主体，拟定管护制度，落实管护责任，用好管护资金，确保设施设备故障排除及时率达80%以上，受益群众满意度达90%以上，保证已建成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正常运行、长期发挥效益。
联系人：纪宇，89133973。
二、耕地质量监测评价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规范开展耕地质量监测工作，发挥监测结果服务生产作用，2026年支持万州等35个区县实施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万州等35个区县开展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工作，主要包括提高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管护水平，监测不同耕作制度下作物产量、农田投入和耕地质量的现状及变化趋势，编写年度耕地质量监测报告，为开展耕地质量建设、科学施肥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联系人：安昌全，89133107。

附表：2026年市级耕地建设与利用项目任务清单及绩效目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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